关于向苍梧县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送达《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》的公告

单位名称：苍梧县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421697620620A
法定代表人：黎强
单位住所地：旺甫镇灵珠一路1号301房  
单位办公地址：龙圩区龙圩镇公园路1号碧海湾售楼部

我中心已受理职工钟美桂投诉你单位未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一案，因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文书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“受送达人下落不明，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，公告送达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”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》，详见附件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
附件：《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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